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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
)計

程
車
上
下
客
車
位

 

計
程

車
臨

停
上

下
客

車
位

需
求

採
公

式
3
推

估
，

以
一

般
旅

館
到

離

尖
峰

率
35

%
推

算
，

本
旅

館
尖

峰
小

時
計

程
車

上
下

客
需

求
約

為
8
部

，

可
推
得
計
程
車
上
下
客
車
位
需
求
為

1
席
。

 

依
據

旅
館

經
營

特
性

，
將

採
特

約
車

隊
叫

車
服

務
，

以
每

5
分

鐘
遞

補
一
部
車
車
位
轉
換
率
，
規
劃

1
席
臨
停
車
位
提
供
每
小
時

12
輛
計
程
車

上
下
客
服
務
，
足
夠
滿
足
本
案
需
求
。

 

考
量

裝
卸

車
位

使
用

低
且

尖
峰

時
間

錯
開

，
將

利
用

1
席

裝
卸

車
位

作
為
計
程
車
臨
停
空
間
，
其
臨
停
位
置
與
進
出
動
線
如

4-
5
所
示
，
未
來
將

由
停
車
場
管
理
人
員
協
助
維
護
疏
導
進
離
場
之
交
通
秩
序
。

 

 裝
卸
車
位

中
華
路
一
段

 
圖

4-
5 
計
程
車
臨
停
上
下
客
位
置
與
動
線
規
劃

 

 

計
程
車
上
下
客
車
位

=尖
峰
小
時
計
程
車
數
×(
每
車
停
留
時
間

/3
60

0)
/

每
車
位
利
用
率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(
公
式

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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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相
關
安
全
設
施
規
劃

 

為
維

護
停

車
場

安
全

，
本

案
分

別
針

對
停

車
場

出
入

口
及

內
部

規
劃

相
關

安
全
設
施
，
詳
如
圖

4-
6
所
示
，
並
分
別
說
明
如
下
：

 

(一
)於

汽
機

車
停

車
場

出
入

口
加

設
警

示
燈

(配
合

警
示

音
效

)，
提

醒
用

路
人

車

輛
即
將
離
場
，
在
通
過
時
應
注
意
安
全
。

 

(二
)於

機
車
進
出
通
道
，
增
設

2
組
機
車
進
出
管
制
燈
號
，
有
機
車
欲
進
場
時
，

機
車
升
降
機
前
管
制
燈
號
顯
示
紅
燈
，
離
場
車
輛
在
會
車
區
暫
停
等
候
進
場

車
進
入
後
再
行
離
開
。

 

(三
)人

行
道
採
防
滑
防
滑
材
料
鋪
設
。

 

(四
)車

道
及
出
入
口
鋪
面
將
以
不
同
顏
色
及
材
質
之
防
滑
材
料
鋪
設
。

 

(五
)於

地
面
加
裝

LE
D
燈
警
示
，
以
維
行
人
安
全
。

 

(六
)於

停
車

場
出

入
口

、
1F

停
車

塔
周

邊
派

駐
管

理
人

員
協

助
維

持
出

入
口

安

全
，
及
協
助
車
輛
進
出
運
作
，
以
增
進
停
車
場
安
全
與
效
率
。

 

(七
)消

防
安
全
依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規
定
辦
理
。

 

(八
)以

建
築

技
術

規
則

進
行

汽
車

出
口

視
距

檢
討

，
於

建
築

線
處

以
左

右
各

60
度
進
行
檢
討
，
視
距
範
圍
內
無
障
礙
物
干
擾
，
如
圖

4-
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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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口
大
廳

緩
衝
空
間

裝
卸
車
位

汽
車

出
入

機
車

出
入

汽
車
停
車
塔

法
定
騎
樓

中
華
路
一
段

機
車
升
降
機

入
口
大
廳

緩
衝
空
間

裝
卸
車
位

汽
車

出
入

機
車

出
入

汽
車
停
車
塔

法
定
騎
樓

中
華
路
一
段

機
車
升
降
機

圖
例
:
汽
車
動
線

機
車
動
線

行
人
動
線

警
示
燈

警
示
設
施
(蜂
鳴
器
)

機
車
管
制
燈

圓
凸
鏡

指
揮
人
員

 
圖

4-
6 
基
地
停
車
場
安
全
設
施
配
置
圖

-1
F 

圖
例
:
圓
凸
鏡

法
定
騎
樓

中
華
路
一
段

圖
例
:
圓
凸
鏡

法
定
騎
樓

中
華
路
一
段

 
圖

4-
7 
停
車
場
出
入
口
視
距
檢
討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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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鼓
勵
大
眾
運
輸
使
用
計
畫

 

本
基

地
鄰

近
捷

運
松

山
線

北
門

站
、

桃
園

國
際

機
場

台
北

站
及

南
港

線
西

門
站

，
步

行
時

間
在

皆
在

5
分

鐘
內

，
對

於
鼓

勵
大

眾
運

輸
使

用
有

良
好

誘

因
，

本
案

規
劃

下
列

方
式

以
提

高
顧

客
使

用
大

眾
運

輸
服

務
，

減
少

基
地

對
於

周
邊
道
路
之
交
通
衝
擊
。

 

(一
)網

頁
、

D
M

提
供
大
眾
運
輸
資
訊
，
提
高
大
眾
運
輸
使
用
率

   
 

將
提

供
大

眾
運

輸
搭

乘
資

訊
於

旅
館

大
廳

服
務

櫃
台

、
客

房
級

旅
館

網

頁
內

，
包

括
：

大
眾

運
輸

場
站

位
置

、
捷

運
與

公
車

路
線

等
資

訊
，

鼓
勵

房

客
使
用
大
眾
運
輸
系
統
。

 

(二
)預

約
計
程
車
叫
車
服
務
，
方
便
使
用

  

本
基

地
將

採
特

約
車

隊
叫

車
的

方
式

，
鼓

勵
顧

客
與

員
工

使
用

副
大

眾

運
輸
系
統
。

  

(三
)提

供
住
宿
房
客
悠
遊
卡
，
提
高
大
眾
運
輸
使
用
率

  

本
旅

館
主

要
提

供
國

際
背

包
客

及
商

務
旅

客
來

台
觀

光
、

洽
商

住
宿

使

用
，

因
周

邊
大

眾
運

輸
系

統
非

常
發

達
，

為
方

便
住

宿
房

客
搭

乘
大

眾
運

輸

系
統
，
將
依
乘
客
需
求
，
提
供
悠
遊
卡
供
住
宿
房
客
使
用
。

  

(四
)鼓

勵
員
工
搭
乘
大
眾
運
輸
工
具
，
不
提
供
汽
車
位
供
員
工
停
放

  

鼓
勵
員
工
搭
乘
大
眾
運
輸
工
具
，
不
提
供
小
汽
車
車
位
供
員
工
停
放
。

  

五
、
大
客
車
臨
停
與
停
車
規
劃

  

本
案

旅
館

以
目

前
國

際
上

最
新

之
自

助
式

旅
館

為
定

位
，

客
房

設
計

主
要

提
供

國
際

背
包

客
及

商
務

旅
客

來
台

觀
光

、
洽

商
住

宿
使

用
，

旅
館

員
工

數
降

至
最

低
，

旅
客

網
路

訂
位

，
進

出
均

採
自

助
式

，
同

時
不

接
待

旅
行

社
團

客
，

亦
無
宴
會
廳
或
對
外
餐
廳
，
故
無
大
客
車
停
車
需
求
。

 

倘
未

來
本

旅
館

定
位

有
所

改
變

而
有

大
客

車
停

車
需

求
，

經
檢

視
基

地
周

邊
之

大
客

車
停

車
場

位
置

與
數

量
，

萬
華

區
長

順
街

底
之

雙
園

平
面

停
車

場
有

27
席

大
客

車
停

車
位

，
距

離
基

地
約

3.
5
公

里
，

該
停

車
場

大
客

車
停

車
需

求

不
高
，
將
規
劃
作
為
本
案
大
客
車
停
車
處
所
。

  

倘
本

旅
館

未
來

有
大

客
車

之
停

車
需

求
，

將
由

旅
館

現
場

交
管

人
員

，
引

導
大

客
車

於
基

地
旁

延
平

南
路

側
臨

停
上

下
客

後
，

再
引

導
大

客
車

至
萬

華
區

長
順

街
底

之
雙

園
平

面
停

車
場

停
放

，
以

避
免

對
中

華
路

交
通

產
生

影
響

，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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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
停
上
下
客
與
行
駛
至
雙
園
停
車
場
動
線
如
圖

4-
8
所
示
。

  

 

大
客
車

上
下
客

雙
園
平
面

停
車
場

(大
客
車
27
席
)

艋
舺
大
道

開
封
街

基
地

大
客
車
臨

停
上
下
客

 
圖

4-
8
大
客
車
臨
停
上
下
客
及
至
雙
園
停
車
場
動
線
圖

 




